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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公平、

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构成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9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丁绍斌、李军、Francois Bailly(弗朗索

瓦·拜伊)、陈彬、樊启才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交易

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合理、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回

避了表决。 

审计委员会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没有损害公司



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项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二)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9年全年预计及实际执行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 

预计金额 

2019年 

实际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汽车

零部件及总成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47,884  45,63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54,910  47,999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815  122,609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2,113  21,053 

湖南邦乐车桥有限公司       42,688  50,835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57,063  46,870 

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       28,064  39,407 

东风海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2,000  24,085 

小计 425,536  398,49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8,658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500  44,89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600  2,737 

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        5,500  8,378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40,275  39,406 

东风海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7,000  27,930 

小计 123,875 132,004 

2019年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市

场的变化，为满足客户需求，与东风汽车有限公司部分下属单位、东风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下属单位发生的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 

(三) 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本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及劳务 

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39,70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28,800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6,80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400  

津市邦乐车桥有限公司      55,000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47,000  

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      63,900  

东风海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4,900 

小计 426,50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53,100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20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500  

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       13,500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41,100  

东风海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小计   198,400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较 2019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2020

年公司汽车销量目标较 2019 年销量有所增加；2、对东风汽车有限公司部

分下属单位及东风海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金额有所增加。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1、东风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2.3 亿元，法定代表人：陈兴林。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

部件、粉末冶金产品的研发、采购、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该公司 99.9%的股权。 

2、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7 亿元，法定代表人：竺延风。经营范围包括：全系列



乘用车和商用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机械、铸锻件、粉末冶金产品、

机电设备、工具和模具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

件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作为日产品牌进口汽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总经销商、进口并在国内批发日产品牌进口汽车及其相关零部件、备件及

装饰件，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对工程建筑项目实施组织管理；与本公

司经营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和售后服务；

进出口业务；其他服务贸易（含保险代理、旧车置换、金融服务）等。 

该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3、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61,612万元，法定代表人：竺延风。经营范围包括：汽

车工业投资；汽车、汽车零部件、金属机械、铸锻件、起动电机、粉末冶

金、工具和模具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与本公司经营项目有关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和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持有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4、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6,378 万元，法定代表人：竺延风。经营范围包括：汽

车及汽车零部件、金属机械、铸金锻件、启动电机、粉末冶金；工具和模

具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进出口业务；组织管理本公司直属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对电力、燃气、汽车运输、工程建筑实施投资管理；与上

述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和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持有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86%的股份。 

5、湖南邦乐车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832.52 万元，法定代表人：彭述东。主营业务范围：设

计、制造、加工、销售汽车车桥及汽车配件。该公司原名“津市邦乐车桥

有限公司”，2020年 4 月 20 日更名为“湖南邦乐车桥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嘉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11%的股份，

本公司监事郭涛先生任该公司董事。 

6、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62 万元美元，法定代表人：曹思德（steven mark 

chapman）。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柴油发动机、天然气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的

应用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柴油发动机、天然气发动机及其零部件（包

括发动机润滑液、冷却液、车用尿素）的进出口、批发和佣金代理（拍卖

除外）业务；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业务。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0%的股份，本公司董事丁绍斌先生任该公司副董

事长；本公司董事陈彬先生任该公司董事。 

7、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东祥。主营业务包括：制造、

销售汽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制造、销售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销售汽

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汽车及零部件的研究与开发；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40%的股份，本公司有三名管理人员任该公司董事。 

8、东风海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争荣。主营业务包括：动力

电池系统的生产、加工、组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汽车及零配件销售；汽车租赁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再生资源的

回收、利用；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及电子废旧物的回收、利用等。 

本公司副总经理李争荣任该公司董事长、公司财务负责人柯钢任该公

司董事。 

(二) 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情况良好，与本公司存在长期持续性关

联关系，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对本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

坏帐。 

三、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

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

则由双方协商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定价的特殊服

务，由双方协商定价，确定出公平、合理的价格。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

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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